
法 院 公 告

■ 公告

被继承人张寿峰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人：
被继承人张寿峰（男，1949年3月7日出生）

的遗嘱继承人张田晶于2024年5月9日向我处提

出遗嘱继承公证申请，并称：被继承人张寿峰于

2021年4月13日在我处立有一份公证遗嘱，遗嘱

内容为张寿峰将其名下的房产壹套（位于昆区少

先路22号街坊16-3，建筑面积：68.1平方米，《房

屋所有权证》编号：包房权证昆字第5077313号）

在其死亡后留给张田晶个人所有。现张寿峰已

于2024年5月6日死亡，我处受理此遗嘱继承公

证申请后，特向被继承人张寿峰的所有合法继承

人及受遗赠人发出公告，请持有与张寿峰的公证

遗嘱相对抗的其他遗嘱的合法继承人及受遗赠

人，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我处提交该遗嘱，如

在期限内未向我处提交，公告期限届满，我处将

为张田晶出具遗嘱继承公证书。

包头市方正公证处
2024年5月17日

■ 公告

世纪中保（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公司：

本院受理姚金焕与你单位经济补偿、赔偿

金、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新劳仲案字〔2024〕456

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证据材料等仲裁材料。现定于2024年6月19

日上午9时在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与快速路交汇

处东南角（原呼运大院元福酒店楼）三楼仲裁庭

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

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于

开庭后2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即视

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4年5月17日

■ 公告

内蒙古御品堂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石启发与你单位劳动报酬、赔偿金

争议案件（新劳仲案字〔2024〕377号），因无法与

你单位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答辩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

仲裁材料。现定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

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与快速路交汇处东南角（原

呼运大院元福酒店楼）三楼仲裁庭开庭，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于开庭后2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4年5月17日

■ 公告

内蒙古磁悬浮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杜林世、满达、王晓洁、赵松鹤（呼

劳人仲字〔2024］393、394、395、396 号）劳动争议

一案，因与你公司无法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本院定于2024年6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1

号仲裁庭（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奈伦国际 B 座

1301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

后的20日之内，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4年5月17日

■ 公告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居然之家家具建材商场福器
家具店：

本委受理贾庆庆与你公司（集劳人仲字[2024]

73号）劳动争议一案，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4年6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乌兰

察布市集宁区商务科技文化中心A5号楼4楼403

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判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20

日之内，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5月17日

■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民法典等规定，债权人董若威与内蒙古

中孚法务顾问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

议》，现债权人董若威将其对债务人云丽娜享有

的债权本金225832元债权（包含但不限于结欠本

金225832元，以结欠本金225832元为基数从2007

年12月30日至2024年5月15日止，按日收取总

房款325832元的千分之三违约金计息至还清欠

款为止的逾期和预期付款损失、诉讼费、律师费

等）依法转让给内蒙古中孚法务顾问服务有限公

司。望债务人云丽娜，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向受

让人内蒙古中孚法务顾问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上

述全部还款义务。具体转让本息如有变化，以实
际下欠的数额为准。

债权人：董若威
2024年5月17日

■ 公告

新城区金帐大营蒙餐店（个体工商户）：
本院受理石红霞与你单位社会保险、劳动报

酬、经济补偿案件（新劳仲案字〔2024〕438号），因
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答辩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
材料等仲裁材料。现定于2024年6月20日上午9
时在呼和浩特市通道北街与快速路交汇处东南
角（原呼运大院元福酒店楼）三楼仲裁庭开庭，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院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于开庭后 2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4年5月17日

■ 公告

新城区鑫河食府：
本院受理郎晓东与你单位劳动关系、劳动报

酬、赔偿金、经济补偿、社会保险争议案件（新劳
仲案字〔2024〕511 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
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材料。现定
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上午 9 时在呼和浩特市通道
北街与快速路交汇处东南角（原呼运大院元福酒
店楼）三楼仲裁庭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
院将作缺席裁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请于开庭后2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决书，
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4年5月17日

■ 公告

内蒙古南国鼎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已受理申请人张海龙与你（单位）劳动报

酬一案包九劳人仲案字[2024]第431号。因无法与
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
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答辩期10日）、仲裁庭组成
人员和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4年7月12
日上午9时30分（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或出现法定情
形，延期至不可抗力因素消除之日起或法定情形出
现之日起第10个工作日）在本院仲裁庭（包头市九
原区沙河街妇幼保健所4楼；电话：0472-6887152）
开庭审理，当日闭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15
日内，逾期不领将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包头市九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24年5月17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鉴于：
鄂尔多斯市金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7 日与余建平签订了《 债权转让协
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现“张俊丽”（债务人）1
笔债权资产已依法转让给余建平，债权本息金额
1704414.52元，详见附表。上述债权所对应的主
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
产生的一切从权利已转让给余建平，余建平、鄂
尔多斯市金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自公告日起，请“张俊丽”1笔债权的债务人
及相应的担保人立即向余建平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债权本息截止基准日为2024
年3月4日）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市金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5月17日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名称：张俊

丽 陈建忠
贷款余额：960000
利息合计：744414.52
保证人、保证人配偶、抵押人及抵押人配偶：

王平、李海、史永龙、陈建忠、陈果仙

■ 仲裁公告

冯瑞鑫（身份证号15010219821226601X）：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李宇栋与你之间关于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案件编号：呼仲案字［2023］第803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4年7月2日9时30分
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请按时参加，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联系人：张辰宇，联系
电话：0471-461488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4年5月17日

■ 遗失声明

马文良，男，包头市公安局白云鄂博矿区公
安分局一级警督，警号为022686，人民警察证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

马 文 良 将 身 份 证 遗 失 ，身 份 证 号 ：
15020319760222391X，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翔通石化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将
蒙 A75926 车 辆 营 运 证 遗 失 ，营 运 证 号
150123007239，特此声明。

焦茂勇遗失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资格证书，资
格证编号，1520180033，特此声明。

王尚峰不慎将逝者（母亲：刘玉英，身份证号：
150103194402061523）火化证明遗失，2024年2月
27日死亡，2024年2月29日火化，特此声明作废。

杨坤将坐落于和林格尔县城关镇新华街南
柏惠铭园住宅小区1号楼4单元601号不动产权
证遗失，产权证号蒙（2021）和林格尔县不动产权
第0003762，特此声明。

内蒙古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公务用车：蒙
OD099 警，该车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已做报废处
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警用牌照已丢失，
特此声明。

内蒙古山河巨鼎矿用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法院诉讼费专用票
据第三联丢失，票据号码：0037951919，声明作废。

徐廷贵（身份证号：150123195508204510）不
慎将呼和浩特市国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的玉泉区五里营美华隆住宅小区6号楼3单元6
楼西户购房交款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农牧局颁发
的土地确权证书遗失，证书户主为胡德，编号为：
009198，声明作废，声明人：胡德。

不慎将温博岩《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出生证
编号：L150148959，声明作废。

不慎将赵思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出生证
编号：L150149313，声明作废。

不慎将李婷《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出生证编
号：L150021557，声明作废。

本人孟拴龙（身份证号：152624196307145411）
将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大桥天时小区一期B8号楼1单
元2楼东户楼房一套，面积77平方米的房屋买卖合
同书丢失，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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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永明：
本院受理原告陈文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民法院
2024年5月17日

商都县吉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琥与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民法院
2024年5月17日

张永军：
本院受理原告闫四区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802 民初 827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

告 张 永 军 赔 偿 原 告 闫 四 区 各 项 损 失 62620 元

（89457 元 x70%）；案件受理费 1614 元由原告闫四

区负担 223 元，由被告张永军负担 1391 元。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交通事故与劳动争

议专业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巴彦淖尔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24年5月17日

内蒙古随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大牧场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大召支行诉被告内蒙古大牧场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王海峰、内蒙古随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内蒙古随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公告送达（2024）内 0104 民初 2205 号案件的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须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

利，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4年5月17日

马金龙、白秀秀：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川县支行

诉马金龙、白秀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0125民初

14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3年12月22日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韩德利与刘董于2024年5月12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韩德利将下列附

表中所列的债权及相应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权利依法转让给刘董。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

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刘董。

韩德利现以公告通知与上述公告清单中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它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

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韩德利 刘董
2024年5月17日

序
号

1
2

借款人

李 申 宇 、

杜丽云
高 鹏 飞 、

祁丽娜

债权本金
（单位：元）

9800000
7500000

债权利息
（单位：元）

0
980000

债权合计
（单位：元）

9800000
8480000

保证人

李憨、杜利平、杜占英

王恩茂、白伟、祁慧雄、鲁广俊、

李文福、高永飞

转让
基准日

2012 年 3
月14日
2012 年 8
月10日

韩德利与刘董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